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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监局公布2015年一季度食品药品违法典型案例

““一一家家亲亲””用用回回收收食食品品制制夹夹馍馍酱酱
21家学校食堂评为

“食安山东”示范食堂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刘光斌)
25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外公布了2015年一季度诚信红黑
榜，分别为10个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典型案例及“食安山东”品牌引领示
范单位。

为促进社会共治，发挥好企业
自律互律作用和行业协会监督教育
功能，增强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据了
解，食药监部门将通过有奖举报、违
法企业“黑名单”、建设信息员及志
愿者队伍等方式把监督网络延伸到
消费者中间。

此外，为通过品牌引领，打造一
批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食
品放心品牌和示范单位，2014年，山
东省政府开始部署“食安山东”品牌
引领行动。淄博市政府印发了《淄博
市贯彻实施“食安山东”品牌引领行
动方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督
查督办制度，定期进行调度督促。

此次，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正式对外公布了“食安山东”示
范单位名单，其中包括“食品生产加
工示范推荐企业”、“食品流通示范
推荐单位(店)”、餐饮服务品牌推荐
示范街、示范店、示范学校食堂等。

在公布的基础上，食药监部门
将推进“食安山东”的创建行动。比
如食安山东示范学校食堂，据淄博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立
民介绍，此次评定的21家“食安山
东”示范学校食堂，食药监部门将

“联合教育部门组织开展示范单位
现场观摩活动，促使全市学校不断
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淄博市食药监部门坚持重拳出击、重典治乱，聚焦查案破案，集中查获了一批食品药品违法案件。其中涉及及化
妆品、医疗器械、肉类熟食、酒水、药品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刘光斌

1 . 无证生产加工白酒

2月，博山区当事人李某未经
许可生产加工白酒。博山区食药
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八十四条，没收其非法
加工白酒，并处以罚款。

2 . 从无证单位购进药品

1月，周村区兰雁集团职工医
院当事人提供的购进药品凭证
经协查不是标示企业开具。周村
区食药监依据《药品管理法》第
八十条，对该医院处以没收药品
及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3 . 医疗器械无注册证

2月，高青法光诊所违法使用
无产品注册证书的医疗器械。高青
县食药监根据器械购置时间，依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
版)第四十二条进行处罚，没收违
法使用的医疗器械，并处罚款。

4 . 违法销售化妆品

2月，淄博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违法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化妆品。
市食药监高新区分局依据《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第二十六条，没收
违法经营的产品，并处罚款。

5 . 销售未经检疫的牛肉

1月，博山区馥润祺熟食加工

店当事人宋某经营未经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检疫的牛肉产品。博
山区食药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对
该店处以罚款。

6 . 非法销售假赖茅酒

1月，周村区永欣商行经营的
赖茅酒经协查不是标示企业生产。
周村区食药监依据《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对
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
食品并处罚款。

7 . 回收食品做夹馍酱

2月，淄博一家亲食品有限
公司当事人利用回收食品为原
料生产预包装食品夹馍酱。淄
博市食药监，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
第 (一 )项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

8 . 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品

2月，桓台县城区义舜堂大
药 店 提 供 不 出 其 经 营 的 批 号
140701的头孢氨苄片的处方凭
证，责令改正后逾期不改。桓台
县食药监依据《药品流通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对其处以罚款。

9 . 向无证单位提供药品

2月，淄博天力医药有限公司
开发区分公司向无证单位提供
药品。淄博市食药监高新区分局
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对当事人处以警告，并处罚款。

10 . 未经许可经营药品

2月，桓台县范某未取得《药
品经营许可证》却从事药品经
营。桓台县食药监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
条，处以没收违法经营的药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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